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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73         证券简称：当升科技        公告编号：2018-054 

 

北京当升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锂电新材料产业基地项目合作协议的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次签署的合作协议属于双方建立合作关系的初步意向，具体的实施内

容和进度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2、本协议尚需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生效。 

3、本协议的签署对公司 2018 年度业绩不构成影响，对以后年度的业绩影响

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4、公司最近三年未披露过其他类似合作协议。 

5、本次签署的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6、公司将密切关注本协议后续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公司

决策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一、基本情况 

北京当升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或“当升科技”）与金坛

金城科技产业园管理委员会（以下称“金科园管委会”）于 2018 年 5月 28日在

北京签署了《关于“当升科技锂电新材料产业基地项目”合作协议》。根据协议

约定，双方拟在金坛金城科技产业园（以下称“金科园”）合作建设锂电新材料

产业基地，项目首期规划年产能 5 万吨，计划投资 30 亿元（人民币，下同）,

分三个阶段建设。各阶段建设完成时间、具体实施进度尚需合作双方进一步沟通

和落实，公司将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具体建设方案后及时对外披露。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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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坛金城科技产业园是经江苏省常州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现代化产业新

区，金科园管委会属于地方政府机构，法定代表人为李祁。公司及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与金科园管委会不存在关联关系。 

常州金沙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参与了公司 2017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常州金沙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14,130,946 股，持

股比例为 3.24%。金科园管委会及常州金沙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均属江苏省常州市

金坛区人民政府控制的法人单位。除此之外，公司与金科园管委会及关联企业或

单位不存在其他业务来往。 

本次签署的合作协议属于初步意向，协议涉及的具体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董事

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在相关事项履行公司决策审

批程序后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本次签署的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合作协议主要内容 

双方签署的合作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当升科技锂电新材料产业基地项目总体规划用地约 1600 亩，计划建成年

产 10 万吨锂电新材料产业基地，具体分为项目产业先导基地用地、科研及办公

用地和产业拓展基地用地。 

2、项目产业先导基地规划用地约 650 亩，用于当升科技锂电正极材料生产

基地建设，首期规划产能 5 万吨/年，计划投资 30 亿元，于 2018 年内开工，分

三个阶段建设，该地块建筑容积率不低于 1.0、建筑密度不低于 0.45。 

3、科研及办公用地约 100 亩，用于当升科技工程技术研究院及办公设施建

设，计划投资 1亿元。 

4、项目产业拓展基地规划用地约 850亩，在 2027年 12月 31日前预留给当

升科技用于项目产业拓展基地建设。 

5、自本协议生效后的 2 个月内，当升科技单独或联合其它投资主体在金科

园内出资设立项目公司负责项目的实施。 

6、金科园管委会保证交付的土地为熟地，配套设施达到“九通一平”标准，

即通电、通给水、通排水、通路、通讯、通宽带、通有线电视、通天然气、通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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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及土地平整。 

7、金科园管委会协助项目公司与园区电力企业洽谈用电和蒸汽价格，并优

先保证项目公司的用量。 

8、项目公司同时享受国家、江苏省、常州市及金坛区支持企业发展的各项

政策，包括但不限于专利申请、企业投入、自主创新、品牌建设、标准制订、做

强做大、税收贡献等各类政府项目资助及荣誉授予。 

9、金科园管委会承诺不再引进除当升科技外的锂电正极材料企业，不投资

除当升科技外的锂电正极材料企业，不向当升科技的竞争对手、关联方委派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10、金科园管委会承诺按照本协议规定及时提供基础设施配套服务及支持政

策。 

11、本协议须经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加盖公章，并经当升科技董事会、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与金科园管委会签署合作协议，拟建设“当升科技锂电新材料产业

基地项目”，对公司的主要影响如下： 

1、把握新能源汽车发展机遇，促进公司锂电材料业务的快速发展  

作为国家重点扶持的战略新兴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

势，产销规模持续保持大幅增长。受此带动，车用动力锂电正极材料的需求量大

幅增加，而随着能量密度、使用寿命、充电效率等综合性能要求的不断提高，凭

借优异的性能，高镍多元材料正逐步成为市场主流。同时，国家通过实施新的补

贴政策和“双积分”政策，引导和鼓励新能源汽车企业使用能量密度更高、续航

里程更远的动力电池，未来市场对于高镍多元材料的需求量将进一步增加。因此，

建设高镍多元材料新产业基地，将有利于公司把握新能源汽车发展的机遇，巩固

市场地位，促进公司锂电材料业务的快速发展。 

2、加快新产能建设布局，缓解高端产能瓶颈 

公司锂电正极材料产能约 1.6万吨，目前已基本实现满负荷生产。虽然公司

已启动江苏当升三期工程建设，但新增产能规模仍无法完全满足未来市场需求。

因此，提前布局锂电新材料产业基地，加快新产能建设步伐，弥补现有高镍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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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产能不足的缺口，有利于公司快速将技术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扩大高镍动

力产品销量，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核心利益。 

3、利用当地良好的投资环境及产业集群效应，降低产能建设及运营成本 

金坛区拥有良好的地理区位优势、优越的招商投资环境和完善的配套基础设

施，符合公司新产能的选址和建设需求。同时，金坛区近年来将新能源汽车产业

作为招商引资的重点方向，给予了政策支持。目前，金坛及周边地区已引进了包

括北汽新能源、众泰汽车、CATL、中航锂电、鹏辉能源等一大批国内新能源汽车

产业链的龙头企业，其中许多公司是公司现有客户。公司在金坛地区投资建设锂

电新材料产业基地，一方面有利于公司充分利用当地相关支持政策，加快产能建

设步伐，降低投资建设成本，另一方面有助于公司和相关客户进一步强化业务合

作，降低运营成本，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 

 

四、风险提示 

1、本次签署的合作协议是双方就项目合作达成的初步共识，具体的投资规

模、项目实施进度等需由双方进一步协商确定，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

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2、本协议尚需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生效。 

3、本协议的签署对公司 2018 年度业绩不构成影响，对以后年度的业绩影响

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4、本协议涉及项目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具体的支付方式将根

据项目实施进度安排。 

5、未来三个月内，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所持限售股份即

将解除限售的情形，公司也未收到控股股东减持股份的计划。 

 

五、备查文件 

《金坛金城科技产业园管理委员会与北京当升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当升科技锂电新材料产业基地项目”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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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当升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5月 28日 

 




